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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基本情况
 2024年年初预算下达考核—仁化县“五清”及“清四乱”专项行动经费40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、主要用途、绩效目标等情况如下：
评价年度该项目到位县级资金40万元，根据《广东省河长办关于持续深入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工作的通知(粤河长办函〔2021〕63 号)、《韶关市河长办转发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深入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、规范化工作，持续改善河湖面貌。项目实施内容如下：
1、 仁化县红山镇河道卫生清理整治项目
2024年9月18日，红山镇召开会议讨论该项目的相关事宜，项目主要是清理红山镇黎屋水新白至鱼皇段河道周边建筑垃圾、砍挖水生类植物。2024年9月20日签定施工合同，2024年9月21日开始进行清运工作，工期10天，施工现场由红山镇河长办工作人员进行监督。2024年9月30日进行验收工作，已完成投资49638.63元。
2、扶溪镇扶中村河湖“四乱”清理
2024年10月8日，扶溪镇召开河湖清四乱专题会议讨论该项目的相关事宜，项目主要是清理扶溪镇扶中水畔田至扶中桥河道生活垃圾、固体废物等物体。2024年10月9日签定施工合同，2024年10月9日开始进行清运工作，施工现场由扶溪镇镇河长办工作人员进行监督。2024年10月17进行验收工作，已完成投资2400元。
3、董塘镇河道四乱五清整治清运项目
2024年10月8日，董塘镇召开会议讨论该项目的相关事宜，项目主要是清理董塘镇河道范围内倾倒的建筑垃圾、乱堆的固体废物等杂物及外运。2024年10月10日签定施工合同，2024年10月11日开始进行清运工作，工期9天，施工现场由董塘镇镇相关人员进行监督。2024年10月19日进行验收工作，已完成投资59891.77元。
4、长江镇河道四乱五清整治清运项目
2024年10月18日，长江镇召开会议讨论该项目的相关事宜，项目主要是清理河道范围内倾倒的建筑垃圾、乱堆的固体废物等杂物及外运。2024年10月25日签定施工合同，2024年11月1日开始进行清运工作，工期11天，施工现场由长江镇河长办工作人员进行监督。2024年11月11日进行验收工作，已完成投资49806.87元。
5、石塘镇河道四乱五清整治清运
2024年9月27日，石塘镇召开会议讨论该项目的相关事宜，项目主要是清理河道范围内倾倒的建筑垃圾、乱堆的固体废物等杂物及外运。2024年9月28日签定施工合同，2024年9月28日开始进行清运工作，工期10天，施工现场由石塘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。2024年10月7日已完工，已完成投资49878.08元。
6、大桥镇河道四乱五清整治清运项目
2024年9月23日，大桥镇召开河湖清四乱专题会议讨论该项目的相关事宜，项目主要是清理长坝茨菇塘河道清淤、障碍物等清理。2024年10月11日签定施工合同，2024年10月13日开始进行清运工作，工期12天，施工现场由大桥镇河长办工作人员进行监督。2024年10月28日进行验收工作，已完成投资49713.4元。
7、周田镇灵溪河（老周田段及下洞段）河道“四乱”整治清运项目
2024年8月23日，周田镇召开会议讨论该项目的相关事宜，项目主要是清理灵溪河河床内的树木及杂草，淤泥进行清理，河岸边清理杂草，保证河水流畅通等。2024年9月18日签定施工合同，2024年9月19日开始进行清运工作，工期10天，施工现场由周田镇河长办工作人员进行监督。2024年9月29日进行验收工作，已完成投资49729.26元。
8、仁化县城口镇上赛村黄沙桥组河段河湖“四乱”清理项目
2024年10月15日，城口镇召开会议讨论该项目的相关事宜，项目主要是清理清运上寨村黄沙桥组河段垃圾和障碍物等。2024年10月17日签定施工合同，2024年10月18日开始进行清运工作，施工现场由城口镇河长办工作人员进行监督。2024年11月8日进行验收工作，已完成投资34938.38元。
9、2024年仁化县河湖“四乱”整治行动
项目主要是对城口镇、锦江丹霞山风景区河湖进行清四乱整治工作。2024年1月2日签定施工合同，施工现场由水务局水政大队和河长办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工作。2024年11月11日进行验收，已完成投资44640元。
10、河道管理范围内乱搭清理整治及警示牌界桩安装合同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8月5日签订合同，项目主要是对彩虹营地乱搭乱建进行拆除，康溪砂厂安装警示牌和要桩等、麻塘清理四乱。2024年12月2日进行验收工作，已完成投资9360元。
 二、自评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论、分数、等级
该项目决策依据充分、目标明确、程序合理；项目资金到位及时，资金管理规范，项目的组织管理良好；项目产出达到预期目标，项目效果优良。综上所述，该项目自评分为100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  1.资金支出情况。
县财政局下达考核—仁化县“五清”及“清四乱”专项行动经费400000元，已完成支付399996.39元，结余资金3.61元。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 从绩效评价情况看，我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规定，切实加强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，已按期实现目标。
3.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项目通过讨论和按照合同要求有序推进，预算安排合理，投入有保障。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，实际支付未超过预算计划。资金管理、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，没有发生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，虚列支出，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，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。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，支出凭证符合规定；建立财务管理制度、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等有效管理机制。通过实施仁化县“五清”及“清四乱”专项行动工作，满足目标质量要求，发挥应有效益。项目实施后有效改善和保护保护河道水生态环境、保障河道行洪安全通道畅通、提升河道周边群众生活环境。
（2） 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 无
三、改进意见
     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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